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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湟中区李
家山镇李家山村的食用菌种植示范园种
植车间的时候，这里的工人们就开始忙
碌起来了，采摘菌菇、分拣菌菇、菌菇装
车……一整套流程行云流水，散发着香
气，一朵朵鲜嫩的菌菇被运往青藏高原
农副产品集散中心。在这里，这些菌菇
又被销往全国多地，西宁菌菇就这样走
上了各地百姓的餐桌。一朵朵的小香
菇，何以在短短几年就发展成为支撑当
地经济发展的优势产业？从菌种的选择
到种植方法，再到采摘技巧，最后到销售
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西宁人种
香菇点点滴滴的精细。

小香菇带来的大产业小香菇带来的大产业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景色宜人。
10 月 20 日，记者一行走进湟中区李家
山镇李家山村的食用菌种植示范园，一
排排整齐的现代化菌菇大棚映入眼帘，
远远望去颇有一点“十里连营”的气
势。当走进菌菇种植车间，架子上一根
根菌棒排列整齐，一朵朵鲜嫩的香菇撑
开了小伞，长势喜人，工人们忙着采摘、
分拣、装筐……一派丰收景象。在这
里，像这样的丰收景象一年四季都有。

“这里的花菇品质好，肉厚肥硕，圆
整紧实，口感醇香，根本不愁销路的，而
且还有点供不应求呢！”种植示范园的李
瑛师傅高兴地向记者介绍道。

“一个平菇的菌棒50天可以采3茬，
香菇两个月可以采5茬，现在我们的日
产量平均能达到1500公斤以上，最多的
时候能达到2500公斤以上，产出的食用
菌鲜货主要销往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
中心，还有一部分销往重庆、成都、上海
等地，深加工的产品则销往东南亚市
场。”青海召荣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周召荣是湟中区菌菇产业发展的带
头人，作为四川人的他在2000年就在李
家山种植菌菇了，在他眼里，这里就是种
植菌菇的“风水宝地”。

他说，这里菌菇产业潜力巨大，得
天独厚的冷凉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就
是优质菌菇生长最重要的优势。这里
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香菇上市，有效填
补了南方因为高温天气没有香菇上市
的空白期。

目前，李家山食用菌种植示范园是
目前西宁最大的食用菌示范园，示范园
占地84亩。其中，食用菌菌袋生产车间
1260 平 方 米 、高 标 准 日 光 节 能 温 室
26900平方米，引进新能源供暖系统、温
室微喷系统等现代化技术设备，配套了
园区供排水、供电、道路等基础设施。
2022年7月，李家山食用菌种植示范园
被认定为西宁市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食用菌种植示范园产量如何？据了解，
示范园于2022年4月开始试运营，开展
了香菇、姬菇等立体绿色栽培技术示范，
开启了打造食用菌产业强镇、助力乡村
振兴的新发展模式。2022年8月，示范
园正式投入生产，2023年1月份开始陆
续出菇上市。截至目前，已累计生产香
菇菌棒90万袋、姬菇菌棒6万袋，产出香
菇、姬菇16万公斤，已实现产值170多万
元。

一株不起眼的香菇，却带来如此大
的效益。不得不说，在我市乡村振兴的
道路上又添一员“猛将”。

据介绍，该示范园在布局规划阶段，
流转了20余户农户的土地，年土地流转
费10.2万元，户均土地流转收入4000元
左右；项目建设期间，累计带动务工400
余人次，人均工资 5000 元以上；示范园
完全投产后，可带动 120 余名劳动力实
现增收；后续，示范园的净利润将用于扩
大再生产，扶持辖区乡村振兴产业等领
域。“以产业带农，以产业富农。自从项
目运行后，带动了周边的峡口村、毛尔茨
沟村、塔尔沟村、金跃村、汉水沟村、马圈
沟村、阳坡村、恰罗村、河湾村、下坪村等
10个脱贫村及柳树庄村、李家山村2个
村，实现了‘以点带面’的效果。”李家山
镇副镇长贾延云向记者介绍道。

一批种菇人找到致富路一批种菇人找到致富路

2023 年初，省政府印发了《青海省
食用菌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
2025年）》，明确提出青海省要做大做强
现有食用菌生产基地，辐射带动零星散
户发展，不断壮大平菇、香菇、双孢菇、杏
鲍菇、金针菇、鸡腿菇等为主的常规品
种，着力培育羊肚菌、大球盖菇、高原黄
菇、柴达木大肥菇、荷叶离褶伞、鸡枞菌
等为主的稀缺品种。

不仅于此，鲜菇种植、深加工、菇类
产品的开发生产……让更多的人嗅到了
其中的商机。

“这就是花菇，香菇中的极品，它需
要适度日晒才能自然‘开花’，产量很低，
但因为品相好而大受市场欢迎。”来自湟
中区李家山镇西香季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的负责人陈俊峰向记者介绍道。目前在
李家山镇有很多合作社都在种菌菇，他
们当中，大规模种植香菇的西香季种养
殖专业合作社算一家，逐年壮大的香菇
产业渐渐鼓起了李家山菇农的钱袋子。

近日，天气渐寒，但走进西香季香菇
种植基地，却是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
一根根菌棒在大棚里排列整齐，一朵朵
鲜嫩的香菇长势喜人，几位村民正在忙
着采摘、分拣、装筐，这里的香菇菌棒不
是放在架子上的，而是种在了地上，陈俊

峰向记者介绍了他的“种菇经”。李家山
地处云谷川腹地，这里有云谷川水库，种
植香菇用到的水就来自云谷川水库，陈
俊峰说：“在香菇生产过程中要人为控制
温度、湿度、光照和通风，香菇才能长得
好，湿度对于香菇来说很重要，我们这样
的种植方法，就能保持菌棒的湿度，再加
上用到好品质的水，香菇生长过程中不
施农药和化肥，这样伞盖厚一些，个头大
一些的香菇就生长出来了。”

一名采摘工人说：“以往我没有固定
工作，现在在家门口采摘香菇，每天收入
一百多元，还能照顾家里，工作上手很
快，对我们来说真是一举两得。”陈俊峰
说：“为了调动基地种菇工人的积极性，
我们还将我们总结出来的种菇技巧无偿
地传授给他们，让他们也掌握一门种植
技术。”陈俊峰对种植产业的发展充满信
心，希望将来能以自己的合作社为基地，
带动更多村民走上致富路。

市民乐享更多品种的菌菇市民乐享更多品种的菌菇

获得实惠的不仅有种菇户，对于西
宁市民来说，大规模种植的菌菇新鲜上
市后，也给市民带来了“口福”。

在餐桌上，一盘美味的香菇炒肉、一
碗香浓的香菇鸡汤，都能让你感受到大
自然的馈赠。

花菇、姬菇、松茸、羊肚菌……这些
菌菇品种让更多的农户找到了“增收
路”，也让西宁的百姓品尝到了更多新鲜
的南方菌菇。

南菇北移，一株菇在西宁有了千变
万化。

有环境、有产业、有项目、有人才，此
时的湟中区种植菌菇已经具备了“天时、
地利、人和”。湟中区将菌菇产业打造成
为了富民产业，以此为契机，湟中区将做
好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大文章。

贾延云介绍说，下一步，李家山镇食
用菌种植示范园将立足示范引领乡村特
色优势产业发展的宗旨，努力将李家山
镇食用菌种植示范园打造成为示范带动
李家山镇和湟中区食用菌产业发展的主
引擎，进而将李家山镇打造为全省食用
菌产业强镇，有效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记者 王琼）

今天是农历九月初九，又是一年重阳节。自古以
来，九月初九就被赋予了“长寿”的含义。法律规定，每
年重阳节为我国的“老年节”。那么，对于老年人的权益
保障，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呢？西宁中院的法官整理了
十条常见的老年人权益保护问题，快为自己的长辈们收
藏转发一下吧！

1.子女长大离开父母去外地打拼，成立了自己的小
家庭，需要赡养不在一起生活的父母吗？

法官：一切有经济能力的子女，对丧失劳动能力、无
法维持生活的父母，都应予以赡养。对不在一起生活的
父母，应根据父母的实际生活需要和子女的负担能力，
给付一定的赡养费用。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
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2. 小明的父母在小明幼年时无力抚养小明，年老时
还可以要求小明赡养吗？

法官：虽然法律规定了父母抚养子女、子女赡养父
母的权利义务，但并不是说这两个权利是必须“等价交
换”的，子女不能将父母是否对其履行了抚养教育义务
作为自己履行赡养父母义务的前提。因此，子女对老年
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得以此为由解除。

3. 最美不过夕阳红，张大爷在老伴去世后，孤独寂
寞，想再婚，子女可以不同意吗？

法官：老年人的婚姻自由受法律保护，子女应当尊
重父母的婚姻权利，包括离婚和再婚的自主权利，子女
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变化而终止。

4. 王女士夫妇收养一个孩子亮亮，后来亮亮想回到
亲生父母身边，双方解除了收养关系。之后王女士夫妇
年老生病缺乏生活来源，可以要求亮亮赡养自己吗？

法官：养子女的赡养义务不因收养关系的解除而
受影响，收养关系解除后，经养父母抚养的成年养子
女，对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养父母，应当
给付生活费。因存在虐待、遗弃养父母而解除收养关
系的，养父母还可以要求养子女补偿收养期间支出的
抚养费。

5. 一场车祸夺去了李大爷儿子儿媳的生命，李大爷
老两口没有生活来源，可以要求已经成年的孙子赡养自
己吗？

法官：扶老育幼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国法律
明确规定赡养人首先是老年人的子女，有负担能力的孙
子女、外孙子女，在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无力赡养的情
况下，对祖父母、外祖父母也有赡养义务。

6. 俗话说“长兄如父”，王大爷父母去世早，王大爷
作为家中老大，含辛茹苦把弟弟妹妹拉扯大，一直未婚，
在自己年老时可以要求弟弟妹妹照顾吗？

法官：王大爷如果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
可以要求自己扶养长大的弟弟妹妹扶养，不仅是物质方
面的，也包括精神上的安慰和生活上的照顾。

7. 儿子去世了，儿媳要把孙子送给别人抚养，爷爷
奶奶可以要求抚养孙子吗？

法官：爷爷奶奶不仅可以抚养孙子，而且有优先抚
养权。《民法典》规定，配偶一方死亡，另一方送养未成年
子女的，死亡一方的父母有优先抚养的权利。

8. 什么时候都可以起诉要求子女支付赡养费吗？
法官：老年人在子女应支付而不支付赡养费时可以

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子女支付赡养费。为了保护老年
人的合法权益，法律明确规定，请求支付赡养费的请求
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9. 老年人因年老生病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
力后，谁可以担任监护人？

法官：对于因年老生病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法律规定可以由监护人代理
老年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老年人监护人的范围包括
以下四种：配偶；父母、子女 ；其他近亲属 ；其他愿意担
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上述四类监护人按照顺序
担任，必须具有监护能力。

10. 老年人的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老年
人合法权益时，该怎么办？

法官：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
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
状况，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时，被监护人所在地的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
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

仅靠法律规定，远不足以熨平老人们潜在的心理
褶 皱 。 即 便 不 常 在
身边，关心亦应时常
在线。年年逢重阳，
岁岁皆平安，让我们
向 家 中 父 母 长 辈 道
一声问候，祝天下老
人健康长寿、生活幸
福。
（文字整理 记者 顺凯）

本报讯（记者 一丁）为全面排查我
市燃气用器具质量，确保市民使用燃
气具安全，10 月 19 日上午，西宁市市
场监管局联合城西区市场监管局执法
人员，突击检查我市燃气具销售市场，
检查中未发现来源不明、无相关资质
证明的产品。

在西宁卓燃商贸有限公司卓燃生
活体验馆，联合执法人员表明身份进
入后首先对企业的相关纸质文件进行

检查，包括销售的燃气具检验报告、燃
气具产品质量证明、燃气具三 C 认证
证书、燃气具进货渠道等。随后执法
人员来到产品摆放大厅内，对现场销
售的燃气具及燃气具报警器、自闭阀、
软管等进行查验，并就燃气具安装中
的检验问题对企业负责人提出要求。
在企业库房里，执法人员对配件产品
的“合法身份”进行查阅，经检查，该企
业销售的燃气具及其配件均属合格产

品。
中泰百货有部分小商户也在销售

燃气具及其配件。记者跟随执法人员
走进这里重点检查燃气用橡胶和塑料
软管产品的质量安全，通过查验票据
及一一对比，小商户销售的产品均属
合格产品。最后，执法人员来到大百
超市新宁广场店，对仅有的一处销售
点的燃气器具及配件进行检查，排除
安全隐患。

走进李家山：小菌菇带来大产业
重阳节

老年人的这些权益受法律保护

我市突击开展燃气具及其配件产品检查

海龙海龙 摄摄


